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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安市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突出问题

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整顿规范水利招投标市场秩序，优化水利招投标

领域发展环境，营造风清气正的市场竞争氛围，根据市委、市

政府的统一部署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

易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，并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通过开展全市水利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，严厉打击破

坏水利市场公平竞争的操纵招标、虚假招标、规避招标、围标

串标、买标卖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促使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

工程建设的行为受到严肃查处，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乱

象得到有效遏制，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市场主体反映

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，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各环节

信息化监管水平进一步提升，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制度机制

更加完善，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更加规范透明，水利市

场营商环境持续向上向好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对全市范围内 2017年 1月 1日—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所

有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行全面摸底排查。

整治内容主要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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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不同地区、不同所有制企业等设置不合理限制和

壁垒：（1）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、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参加投标的；（2）要求投标人在本地注册设立子公司、分

公司、分支机构，在本地拥有一定办公面积，在本地缴纳社会

保险等的；（3）违法限定潜在投标人或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或

者组织形式，对不同所有制投标人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标准的。

（二）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：（1）招

标文件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

人的其他内容的；（2）设定企业股东背景、年平均承接项目数

量或者金额、从业人员、纳税额、营业场所面积等规模条件的；

设置超过项目实际需要的企业注册资本、资产总额、净资产规

模、营业收入、利润、授信额度等财务指标的；（3）设定明显

超出招标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的过高的资质资格、技术、

商务条件或者业绩、奖项要求的；（4）将国家已经明令取消的

资质资格作为投标条件、加分条件、中标条件的；在国家已经

明令取消资质资格的领域，将其他资质资格作为投标条件、加

分条件、中标条件的；（5）对仅需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、证

照、证件复印件的，要求必须提供原件的；对按规定可以采用“多

证合一”电子证照的，要求必须提供纸质证照的。

（三）违法违规招标投标：（1）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

不招标，或化整为零规避招标的；（2）串通投标的；（3）转

包、违法分包的；（4）未批先建、边批边建等“多边”工程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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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设定投标报名、招标文件审查等事前审

批或者审核环节的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从 2022年 3月 1日开始，至 8 月 31日结束，集中 6 个月

的时间组织实施。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：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3月 1—4日）。组织参加全市公共资

源交易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，局党组专题传达贯

彻会议精神，并结合实际印发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突出问题

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。局各有关股室、单位要充分认识专项整治

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按照会议精神和工作方案要求，及时

进行动员部署，结合各自职能和工作实际，周密抓好实施。

（二）全面摸排阶段（3 月 5 日—4 月 25 日）。局各有关

股室、单位按照工作方案要求，认真梳理自 2017年以来水利系

统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实施情况，形成项目清单，并逐个进行自

查自纠。项目清单于 3月 9日前、自查结果（自查清单表）于 4

月 10日前分别报市水利局建管股。局有关股室按照职责分工，

收集项目清单及问题清单，从水利招投标文件编制、合同履约

管理、事后监督检查、失信联合惩戒等环节进行集中梳理并抽

查复核，发现存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，统一报送至高安市水

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三）集中查处阶段（4月 26日—8月 20日）。局各有关

股室、单位要积极配合纪检监察机关、公安机关、审计部门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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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的工作专班，协助做好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整治工作。

（四）总结提高阶段（8月 21日—31日）。局各有关股室、

单位要把“当下改”和“长久立”结合起来，在总结提炼专项整治工

作成效的基础上，把制度机制建设贯穿专项整治行动的全过程，

归纳梳理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工作中的薄弱环

节，深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坚持举一反三，深化巩固专项整

治行动成果，建立健全防范问题发生的常态化体制机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水利局成立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，

有关局领导任副组长，建管、农水、防御、水保、移民、河长

办、监督等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水利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

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建管股，建管股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统筹协调日常性事务。

二是明确工作重点。局各有关股室、单位要根据整治方案，

明确工作目标、治理重点，工作安排和工作要求，积极推进水

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专项整治工作。

三是强化信息报送。局各有关股室、单位要围绕专项整治

的目标和重点，全面开展整治工作，及时上报整治进展情况，

按照时间节点要求稳步推进整治工作。

四是广泛宣传动员。局各有关股室、单位依托门户网站、

微信公众号、报刊等各类媒介资源，广泛深入开展宣传动员，

公开征集问题线索，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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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高安市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突出问题

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2、高安市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突出问题专

项整治项目清单表

3、高安市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突出问题

专项整治自查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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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高安市水利系统公共资源交易领域

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组 长：郭厚生

副组长：陈云辉、廖立新

成 员：胡庆元、谢飞龙、兰小乃、吴秋生、刘爱红、

胡杰明、胡聪、况振华、陈国凤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胡庆元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周

强、喻梦玲、胡新平为成员。


